雲林科技大學跨責任分區場地出借紀錄表
場所名稱：環安系普通教室
	項次
	借用日期
(年/月/日)
	借用時段
	應收水電費
(元)
	借用單位
	借用單位簽章或其他證明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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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：
備註：
1. 雲科大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內備註五標示「本表未列入之場所，經核准借用者，按其容量，比照本表類似場所收費，特殊用途場所之收費另議。」，若借用單位申請時未填寫應收水電費，由本系依類似場所收費標準代為填入，再請負責結算單位確認其金額是否正確並修正之，謝謝！
2. 空間借用收費規定自102/11/7營繕組第1020400857號書函，「請各責任分區及各場所管理單位配合辦理」之日起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年底結算借用單位水電費(以責任分區結算)
例如：
工程學院總計借用：       元
管理學院總計借用：       元
設計學院總計借用：       元
總務(或行政單位)總計借用：        元
